113年12月26日修正

「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
(八)依本條第5款及第6款約定，廠商履約涉第5條第16款調整、第8條第20款第3目第2子目調整致履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致履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

	新增第8款，配合契約約定勞工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其遇最低工資調整，廠商配合調整勞工薪資，所增加成本得依契約約定向機關請求。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
(十六)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工薪資（派駐勞工依第8條辦理），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每月至少為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如載明數額未高於1.1倍者，該約定無效，其數額為最低工資1.1倍，未載明者亦同），履約期間如涉最低工資調整，致前開金額未高於最低工資1.1倍者，廠商應配合調整勞工薪資，機關並依第4條第8款辦理變更。
……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

(十六)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工薪資，如採按月計酬者，至少為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最低基本工資；未載明者，為新臺幣3萬元）。
……


	1. 配合行政院秘書長113年11月18日院臺經長字第1135022181號函，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決定政府部門應定期檢討及提高政府勞務採購薪資標準，勞工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爰修正第16款明定廠商給付勞工薪資，除派駐勞工依第8條第20款第3目第(2)子目辦理外，應高於最低工資之1.1倍，如有特殊情形，得予調高。為免機關填列數額低於上開決定，或未填列，定明不符上開決定之約定無效，並以最低工資1.1倍作為認定標準。
2. 另考量履約時，最低工資如經勞動部公布調整，將產生所載薪資數額有未高於最低工資1.1倍情事，爰明定廠商應配合最低工資調整增加給付員工薪資，以符合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約定，至調整之數額由機關與廠商協議，並依第4條第8款辨理契約變更。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二十)勞工權益保障：

……

3.派駐勞工（指受廠商僱用，派駐於機關工作場所，依廠商指示完成契約所定工作項目者）權益保障：（由機關衡酌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

……

█(2)派駐勞工薪資如下（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按勞工計酬方式認定）(遇契約價金總額經議減價而確定者，派駐勞工薪資亦不隨之調整)，履約期間如涉最低工資調整，致勞工薪資低於最低工資1.1倍者，廠商應配合調整勞工薪資，機關並依第4條第8款辦理：

□按月計酬。每月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至少為______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如載明數額未高於1.1倍者，該約定無效，其數額為最低工資1.1倍，未載明者亦同）；在機關提供服務期間如不足1個月，以每月薪資除以當月日曆天數後，按實際工作日數 (含期間之休息日及例假日)比例核算。

□按日計酬。每日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法之每小時最低工資1.1倍乘以每日工作時數之金額，至少為______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應高於最低工資法之每小時最低工資1.1倍乘以每日工作時數之金額；如載明數額未高於該金額者，該約定無效，其數額為最低工資法之每小時最低工資1.1倍乘以每日工作時數之金額，未載明者亦同）。

□按時計酬。每小時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法之每小時最低工資1.1倍，至少為____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應高於最低工資法之每小時最低工資1.1倍；如載明數額未高於1.1倍者，該約定無效，其數額為最低工資法之每小時最低工資1.1倍，未載明者亦同）。

……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二十)勞工權益保障：

……

3.派駐勞工（指受廠商僱用，派駐於機關工作場所，依廠商指示完成契約所定工作項目者）權益保障：（由機關衡酌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

……

□(2)派駐勞工薪資採固定金額（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
□按月計酬。每月薪資______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詳標價明細表。不得少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最低基本工資）；在機關提供服務期間如不足1個月，以每月薪資除以當月日曆天數後，按實際工作日數 (含期間之休息日及例假日)比例核算。
□按日計酬。每日薪資______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詳標價明細表。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不得少於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之每小時基本工資額乘以工作時數之金額）。
□按時計酬。每小時薪資____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詳標價明細表。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之每小時基本工資額）。

……


	1.修正第20款第3目第(2)子目：
（1）配合行政院秘書長113年11月18日院臺經長字第1135022181號函，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決定派駐勞工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爰明定廠商給付派駐勞工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之1.1倍，如有特殊情形，得予調高。為免機關填列數額低於上開決定，或未填列，爰定明不符上開決定之約定無效，並以最低工資1.1倍作為認定標準。

（2）另考量履約時，最低工資如經勞動部公布調整，產生所載薪資數額有未高於最低工資1.1倍情事時，廠商應調整給付勞工薪資，爰明定廠商應配合最低工資調整增加給付派駐員工薪資，以符合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約定，至調整之數額由機關與廠商協議，並依第4條第8款辨理契約變更。

（3）最低工資法經總統112年12月27日華總一義字第11200112981號令制定公布，配合修正法規名稱及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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